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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赋能措施清单
1. 对照全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布局规划图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开展“一群一策”诊断，评估集群短板弱项，明晰集群发展方向和提升路径。
2. 支持集群编制发展规划和产业链图谱，对标国内外同行业先进集群，聚焦产业链薄弱缺失环节和共性技术难题，加快突破技术瓶颈，不断完善产业链条，提升集群核心竞争力。
3. 支持集群扶持规模体量大、支撑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，打造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、产业链链主企业。
4. 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整合产业链上下游，增强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链生态主导力。
5. 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，支持企业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产业基础能力提升、进口替代等重点环节，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对现有设施、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开展新型技术改造。
6. 梳理集群在关键共性技术、核心零部件、工艺设备等方面的技术短板，滚动编制核心技术攻关清单，支持集群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采用“揭榜挂帅”“联合攻关”等方式攻克卡脖子技术。
7. 支持集群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、制造业中试平台、县域特色产业研究院和检验检测认证机构，为集群内企业提供科技成果遴选识别、可行性评估、商业化价值分析以及投产前试验、质量检测等服务。
8. 加快推进“人工智能+制造业”行动，支持通用大模型、专业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为集群企业赋能。
9. 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，推动集群内设备数据、产业资源图谱、共性需求等资源上云上平台。
10. 支持集群龙头企业围绕强基础、建平台、延链条实施数字化转型项目，牵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施标准统一的数字化改造，推动集群“链式”数字化转型。
11. 聚焦集群数字化转型共性需求，推广应用适应集群典型场景的“小快轻准”数字化解决方案，支持集群梯度培育建设智能工厂。
12. 支持集群企业打造省级新产品、“三首”产品、工业精品和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，形成具有集群品牌特色的工业精品矩阵。
13. 推动集群开展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和保护，联合行业协会、联盟、龙头企业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公共品牌。
14. 积极开展品牌宣传推广，支持集群以公共品牌形式参加行业重要会展活动、举办行业研讨会。
15. 开展集群人才需求摸排，组织高校、科研院所与集群企业开展人才供需对接。
16. 支持集群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，对企业引进符合条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人才，通过“绿色通道”进行职称评审和人才层次认定。
17. 引导银行、担保等金融机构创新开发“集群贷”等特色差异化金融产品。
18. 鼓励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围绕集群发展方向设立子基金，加大对集群企业投资力度。
19.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，支持集群大力发展与主导产业相配套的制造服务业，高水平建设一批服务型制造集聚区。
20. 依托徽派企业国际经贸合作联盟、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等机构，提供集群“抱团出海”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。
21. 支持集群企业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、“徽动全球”系列专业展会等活动。
22. 支持有需要的集群企业开设中欧“定制班列”。
23. 鼓励依托“链主”企业，引进配套企业、上下游企业和生态合作伙伴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。
24. 实施“百场万企”对接活动，组织产业链供需对接会“进县入园”，开展产需和要素对接。
25. 省有关部门在要素保障、产学研合作，资源对接等方面，重点支持集群企业。
26. 制定《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管理办法》，建立集群发展评估指标体系，发布年度评估报告，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各地制造强省建设年度评价，每年择优培育认定20个左右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。
27. 统筹制造强省等专项资金，用于开展“一群一策”诊断，支持集群编制专项规划、一图三库、建设公共平台等。
